
桓台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划转规划领域行政许可事项

的通知

桓政发〔2019〕4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9〕18 号）精神和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

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要求，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决定将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实施的规划领域行政许可事项和相

关联事项整体划转到县自然资源局实施。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划转事项。行政许可事项：1.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2.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3.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5.临时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6.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相关联事项：1.规划审批事项的公开、公

示。2.规划设计要求。3.规划条件。4.规划编制委托合同备案。

    二、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与县自然资源局完

成交接工作，交接期间，要确保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工作不间断。交接后，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不再负责规划领域行政许可事项及相关联事项的审批办理。原县规划

局借调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的相关人员解除借调关系。

    三、规划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和相关联事项划转后，仍须继续进驻县政务服

务中心（大厅）集中办理。

 

                           桓台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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